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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》国家标准的制定,是

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9 年制修订计划的任务，项

目计划编号“20194382-T-424”。本项任务由中国标准化研

究院提出并归口。本文件起草单位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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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、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

基本需要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。享有基

本公共服务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

的基本职责。标准化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的

技术基础和现实路径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的重要

抓手。 

近年来，国家非常重视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建设。

2018 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建立健

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55

号），提出四方面的重点任务：完善各级各类基本公共服务

标准，明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要求，合理划分基本公共

服务支出责任，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机制。2019 年 7

月，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联合开展基本

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，最终确定 21 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的 51 个市、县人民政府先行先试，其中 37 项专项试点，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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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综合试点和 3项区域协调试点。 

当前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已有一定基础，但是也

面临诸多问题，例如各部委、各地区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

的认识有很大差异；各层级标准定位不清，整体效能不高；

部分标准质量不高，监督考核评估机制普遍缺失缺位，实施

效果欠佳。因此，急需制定《《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指

南》》，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予以规范和引导。 

."/01234'

（一）规范性原则 

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

内容，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。 

（二）科学性原则 

本文件的编写充分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

厅印发《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8〕55 号）等政策文件，并参考了浙江、广东

等地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各地实践经验，确保了标准的科学

性、准确性。 

（三）适用性原则 

本文件对国家层面、地方政府以及基层服务机构基本公

共服务标准体系构成，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制定、实施、

实施监督及评价等内容进行全面指导，具有较强适用性。 

（四）协调性原则 

将本文件适用对象聚焦于技术标准，与政策标准相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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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配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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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国家标准起草组 

2020 年 2-3 月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成立了《基本公共服

务标准化工作指南》国家标准起草组，收集相关法律法规、

政策文件、学术研究成果和各地实践案例，并对标准内容和

整体框架进行了研讨，初步确定了标准的框架和结构。 

（二）起草国家标准草案 

2020 年 4-6月，标准起草组分工协作，整理和分析基本

公共服务标准化相关理论与实践材料，起草标准草案。 

（三）开展研讨 

2020 年 7 月，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组织召开标准研

讨会，来自人社部、国家文物局、中国残联、国家发改委社

发所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会议，对标准的范围、适用对象、技

术标准与政策标准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。 

2020 年 8-12 月，标准起草组组织 3次专家研讨会，进

一步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关键问题进行研讨。 

（四）开展调研 

2021 年 1 月-2021 年 5 月，标准起草组前往湖州、成都、

泰州等地，针对基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现状及问题开展调

研。 

（五）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

2021 年 6 月-8 月，标准起草组对前期研讨、调研征集

到的意见建议进行研究，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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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-10 月，标准起草组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

内部研讨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<"=>?@ABCD'

（一）范围 

本文件给出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

原则、工作职责、标准体系构建、标准实施及标准实施监督

等方面的指导。本文件适用于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。 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本文件依据相关政策及地方实践，提炼出基本公共服务

标准化应遵循的四项原则，即：以人为本、定位精准、有效

实施、循序提升。 

（三）工作职责与分工 

基本公共服务是各级政府的职责，但是各级政府所担负

的职责又有所不同，本文件对行业主管部门、级地方政府以

及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责和分工进行了明确。 

（四）标准体系构建 

构建标准体系，是有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顶层

设计。本文件结合各地实践，从国家层面、地方政府以及基

层服务机构三个层面，提出标准体系构建的建议。 

（五）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制定 

本文件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立项和研制提出要求。 

在立项环节，本文件基于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的性质，要

求标准立项时，除考虑标准立项的一般要求，还需由同级政

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；所针对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纳入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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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或本地基本公共服务清单；同级政府有

配套措施确保标准有效实施。 

在标准研制环节，本文件提出，按照规定的程序制定标

准；进行公众需求调查，确保标准的相关要求符合公众期望；

进行财政经费投入测算，对达到标准要求所需的财政投入进

行说明，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；征求同级财政部门意

见并达成一致意见。 

（六）标准实施 

本文件从国家、行业、地方以及基层服务机构等层面提

出促进标准实施的建议。 

其中，在国家层面，建议建立统一管理、分工负责、协

同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工作实施机制，加强对标准实施

应用的综合协调，做好统筹规划、财政保障、监测评估和技

术指导；充分利用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、新媒体平台等，及

时公开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，畅通意见建议反馈渠道，方

便群众获取信息、参与标准监督实施、维护自身权益；推进

标准信息综合服务，指导各地区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

平台，集中公开各级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，形成全国统一

的集查询、公开、宣传、共享为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信

息资源库；加强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和互联互通，将基本公共

服务标准信息资源库纳入全国公共服务数据服务体系，加快

推进数据深度挖掘与共享开放。 

（七）标准实施监督及评价 

 本文件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及评价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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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建议和指导，主要包括实施绩效管理；建立完善基本公共

服务水平监测预警体系；建设基础信息库；开展联合督察；

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；定期开展基本公共

服务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和基本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评价。 

E"FGHI/0+HJKL/0*;M'

无。 

N"OP>*QRST"SU+V1WHX/0*>Y'

本文件与我国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

致，尚未发现本文件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相关强制

性标准相冲突。 

Z"[\]^,_*`ab:+cd'

无。 

e"HX/09fV1WHX/0ghiWHX/0*j

k'

本文件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。 

l"mnHX/0*7o+pqjk'

建议本文件与本文件同领域的其他系列标准配套使用。 

l!"rsQRP>/0*jk'

本文件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。 

l("tuCD'

本文件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。 

标准起草组 

二○二一年十月 


